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總務處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與申報】標準作業程序

	編     號
	總—職安組001
	承 辦 人
	狄庭瑄
	分機
	3243

	所屬單位
	總務處 職安組 
	代 理 人
	張巧燕
	分機
	1045

	法令依據
	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訂定日期
修改日期
	960612

1141217

	會辦單位

保管組
主計室
	<<作業流程圖>>


	<作業期限>

1.依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規定，依建築物類別及規模辦理檢查申報。
2.依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每二年辦理一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作業注意事    項
	一、檢測與申報應於申報當年度2月底前委託廠商辦理，並於11月底前完成各類別場所檢查報告，12月底前完成申報。

二、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體育場所等文教休閒類每年一次、五樓（含）以上建築物每二年一次（含游泳池）、其餘每四年一次（申報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三、本校每年辦理所有建築物公共意外保險相關事宜，配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前置作業。
四、申報期限需準備建築物所有權狀與使用執照（資料由保管組提供）及建築物消防設備圖或建築用設計圖。

五、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所見缺失改善，由本處彙整後通報各單位以工程採購請購處理。

	使用表單文    件
	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
	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

	
	
	簽呈


承攬廠商依程序向台中市政府申報核


備後，付款結案請款








依據檢查缺失，由本處通知各單位改


善後再複查且至合格止。








承攬廠商完成各棟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並提出缺失報告本校。





依二年或四年一次需要辦理申報及檢查之建築物統計後，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勞務採購。











